附件1
2026年湖南省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专项申报指南
	支持事项
	具体方向
	申报条件
	支持方式
	联系人

	一、重点产业项目
	详见《2026年省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专项重点产业项目申报指导目录》，本年度支持项目不超过400个。
	1.申报项目应为在建项目，或者2026年1月1日以后完工的项目。
2.项目实施条件完善。
①项目设备投资额占项目总投资比例不低于40%（提供项目建设计划投资明细表）。
②项目已完成设备投资占项目设备总投资比例不低于40%（提供设备投资列表及相对应的发票、银行付款凭证和合同，购置设备付款时间应在2024年1月1日之后）。
③申报单位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项目资金来源合法合规，自有资金、已到位的银行贷款、银行授信或融资承诺资金总和大于或等于项目总投资，资金筹措方案可行，无重大资金风险。其中，除银行发放的贷款外，项目实施主体须具备一定额度的自有资金，湘西州、张家界市、怀化市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项目实施主体自有资金不低于500万元，其余地区不低于1000万元（以项目储备通知发出至正式申报通知截止期间任意时间节点企业账户余额为准，需由银行出具佐证资料并加盖银行公章）。
3.项目聚焦12条重点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填空白，主攻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依托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自主科技成果作为支撑。 
4.项目申请报告中的《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项目建设投资计划明细表》均需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项目单位公章。由委托授权人签名的，应提供企业法人代表出具的相关授权文书。
5.2026年省政府十大产业项目不受具体方向、申报条件的限制。
	无偿
补助
	投资规划处
皮忱玄0731-88955499

	二、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项目
	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购置仪器设备，更新改造设施，引进技术及服务，增强研发创新能力，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加快专精特新发展。
	1.重点支持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在2025年期间实施，主要投入发生在2025年，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良好。

	无偿
补助
	中小发展处
李季
0731-88955420

	三、服务业务补助项目
	1.正常运营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2.有效期内的中小微企业核心服务机构。
	聚焦中小企业发展难题，提供公共性、公益性服务或低收费服务，包括开展“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中小企业出海、“一月一链”中小企业融资促进等活动，推进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工作等，年服务企业数量不少于200家次，年开展线下专题服务活动10次以上，其中公益性服务活动不少于2次。
	无偿
补助
	中小企业服务指导处
黄轶凡
0731-88955535

	四、制造业中试平台
	对依托省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建设的湖南省新材料中试平台，依据平台支撑全省产业创新的综合成效和贡献度，择优给予支持。
	1.平台依托省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建设。
2.平台已被认定为湖南省新材料中试平台。
3.平台面向制造业企业开放，已经服务制造业企业数量不低于10家或对外服务制造业的收入不低于100万元（须提供服务合同、服务收入发票等凭证，服务合同和收入在2024年1月1日以后）。
	奖励
	冶金建材工业处
王梦兰
0731-88955466

	五、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
	支持在湖南省登记的公办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通过“1个特色产业集群+1个共性技术平台+1批共享工程师”的形式，积极构建“企业出题、政府助题、人才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的协同创新模式，破解中小企业引不进、留不住、养不起高水平工程师以及行业共性技术攻关难、推广更难等问题。
	1.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稳定的经费保障，拥有专职运营团队并具备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具备一定的工程技术人才培养能力。
2.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水平工程师队伍，建有以产业真实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使用和激励体系。
3.具有一定的组织跨单位工程师开展联合攻关与服务的能力，能有效解决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推广应用、成果转化难题。
4.具有一定的研究、开发、试验条件，拥有一定研发、中试或检验检测的仪器设备。
	奖励
	人事教育处
王轩
0731-88955338


	六、产教融合项目
	支持公办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精准对接湖南省重点产业领域发展需求，与先进制造业企业在人才培养、学科专业、教学课程、师资力量、实训基地、技术研发、就业创业等方面深度合作共建的产教融合项目。
	1.主校区或分校区建在湖南省内且正常办学两年以上，拥有一批紧贴湖南省重点产业链和区域支柱产业的骨干专业。
2.围绕地方主导产业、重点企业需求，及时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育人体系，培养输送产业急需紧缺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3.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共享等形式，构建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有效促进创新成果与核心技术产业化。
4.在推动当地重点产业链发展上取得一定成效。
	奖励
	人事教育处
王轩
0731-88955338


	七、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产业化落地奖励
	1.重点支持中药创新药。
2.重点支持首次获得药品注册批件并实现产业化落地的创新药、获得生产批件并实现产业化落地的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和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
	1.符合《湖南省关于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湘政办发〔2025〕35号）第（十七）条规定的中药新药研发企业。
2.符合《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湘政办发〔2026〕15号）第（四）条规定的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企业。
	奖励
	消费品工业处
李怡琛
0731-88955396

	八、先进计算领域项目
	1.支持先进计算领域创新平台建设。
	符合《湖南省加快先进计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湘政办发〔2023〕56号）第（一）条规定的创新平台，第（二）条规定的关键核心技术，第（七）条规定的应用示范标杆，第（九）条规定的人才实训基地。
	奖励
	电子信息处
张宸
0731-88955373

	
	2.支持先进计算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3.支持先进计算领域应用示范标杆。
	
	
	

	
	4.支持先进计算领域人才实训基地。
	
	
	

	九、音视频领域项目
	1.支持音视频领域创新平台建设。
	符合《湖南省加快音视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湘政办发〔2023〕55号）第（一）条规定的创新平台，第（六）条规定的应用示范标杆，第（七）条规定的开发者、创作者社区运营建设主体，第（八）条规定的人才实训基地。
	奖励
	电子信息处
陈龙
0731-88955528

	
	2.支持音视频领域应用示范标杆。
	
	
	

	
	3.支持音视频领域开发者和创作者生态建设。
	
	
	

	
	4.支持音视频领域人才实训基地。
	
	
	

	十、县域新型工业化试点
	具体申报条件及要求另行通知。
	奖励
	投资规划处
彭鼎0731-88955499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处
李季
0731-8895542



[bookmark: _GoBack]
